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人福医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前伦 吴文静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５９７２３２ ０２７－８７５９７２３２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５９６３９３ ０２７－８７５９６３９３

电子信箱

ｒｅｎｆｕ．ｐｒ＠ｒｅｎｆｕ．ｃｏｍ．ｃｎ ｗｕｗｅｎｊｉｎｇ＠ｒｅｎｆｕ．ｃｏｍ．ｃｎ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０

，

５０４

，

５４４

，

６００．６９ ９

，

７０７

，

００５

，

０２７．６０ ８．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

，

５６８

，

０７６

，

５６０．４０ ４

，

３４２

，

２３６

，

０３６．０３ ５．２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６

，

９６０

，

８９１．１０ １４

，

５９１

，

９３０．９０ ２

，

７５７．４８

营业收入

３

，

３１４

，

５０３

，

２３７．１３ ２

，

８０７

，

１１３

，

５１０．６９ １８．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８

，

８２２

，

８５３．１６ ２０７

，

０９０

，

０３３．４４ １０．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１７

，

７００

，

０９７．２５ １９７

，

９０４

，

１２４．０７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１３ ６．６２

减少

１．４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 ０．４２ ２．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 ０．４２ ２．３８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１０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７．０７ ９０

，

２８７

，

０６１ ３２

，

４３２

，

７５７

质押

８３

，

３９０

，

５１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２．６３ １３

，

９２９

，

４６１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未知

２．６０ １３

，

７４７

，

９７７ ２

，

７１７

，

０３５

无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５５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１．８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

券投资

未知

１．７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

未知

１．６７ ８

，

８３８

，

６１４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６３ ８

，

６００

，

７５２ ０

无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５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

ＦＨ００２

沪

未知

１．４９ ７

，

８８６

，

６９６ ０

无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０ ７

，

３８５

，

０１１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含

５％

）以上法人股东为：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系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控制下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人福医药在继续巩固麻醉镇痛药、生育调节药、维吾尔民族药等细分领域领先地位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积极培育生物制品和国际业务等新的增长点，不断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与

核心竞争力。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１

，

４５０．３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

，

８８２．２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４９％

，整体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医药工业方面，报告期内各子公司通过强化销售队伍建设、加快营销策略调整，进一步扩大现有重点

产品的销售规模；按计划完成新厂搬迁、新版

ＧＭＰ

认证、车间改造等工作，不断提升总体产能和质量管理水

平；根据集团的统筹部署，加快推进招投标和市场准入工作。 同时，新成立的

ＯＴＣ

事业部完成对集团内现有

产品的筛选策划，着力打造

ＯＴＣ

大品种产品。

２

、医药商业方面，报告期内各子公司围绕打造“立足湖北，辐射全国”的商业平台的目标，依托省内主流

医院销售网络，整合商业品牌，调整业务结构，在品种承接、药房托管、集中配送、管理系统等方面进行资源

共享，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同时，公司正在全力推进武汉、十堰、宜昌、荆州、恩施物流中心的

建设或改造工作，以便相关子公司及时完成新版

ＧＳＰ

认证。

３

、医药研发方面，公司医药研究院和各子公司研发团队积极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报告期内在研化药一

类新药“美索舒利”获得

Ｉ

期临床试验批件；同时，在研化药一类新药“注射用磷丙泊酚二钠”、在研生物制品

一类新药“重组质粒

－

肝细胞生长因子注射液”、在研生物制品一类新药“

ｒｈＴＲＡＩＬ

”等重点项目的临床试验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

４

、医药国际化方面，公司继续坚持国际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美国普克持续

加强营销力度，与

Ｗａｌ－Ｍａｒｔ

、

ＣＶＳ

、

ＤｏｌｌａｒＴｒｅｅ

等多家医药连锁企业签订长期订货合同，并与美国第二大

ＯＴＣ

药品采购商

ＬＮＫ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其软胶囊唯一合作方；控股子公司人福马里在当地产品注册、招

投标及营销管理等工作进展情况良好； 控股子公司人福非洲药业在马里的新厂建设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同

时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葛店人福也在积极开展国际市场拓展工作。

５

、医疗服务方面，公司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计划未来

３－５

年内布局约

２０

家医院。 公司将充分利用

公立医院改革的大好时机，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延伸医药产业链，充分发挥医药工业、医药商业与医院的协

同作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工作正在持续进展中。

６

、为支持上述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公司着力打造多层次融资体系，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

６

亿元中期

票据，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同时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计划募集资金

２５．５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债务和

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一）主营业务分析

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３

，

３１４

，

５０３

，

２３７．１３ ２

，

８０７

，

１１３

，

５１０．６９ １８．０８

注

１

营业成本

１

，

９３４

，

１００

，

０２３．３１ １

，

６０５

，

３９１

，

９９２．８１ ２０．４８

注

２

销售费用

５６９

，

０９９

，

４１５．６２ ４７７

，

８８４

，

７１３．６３ １９．０９

注

３

管理费用

２９６

，

５８０

，

０７２．３４ ２４０

，

８２３

，

９２９．８３ ２３．１５

注

４

财务费用

８２

，

９８５

，

９５８．５６ ８１

，

０６７

，

９８９．２３ ２．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６

，

９６０

，

８９１．１０ １４

，

５９１

，

９３０．９０ ２

，

７５７．４８

注

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０

，

９８７

，

１１４．５５ －６７９

，

６６６

，

０５７．５９ １５．９９

注

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９

，

７５６

，

０１３．８０ １

，

１４９

，

７７６

，

９２０．４４ －９２．１９

注

７

研发支出

１５５

，

０７５

，

３１９．７９ １００

，

８３８

，

３１３．５０ ５３．７９

注

８

注

１

：营业收入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１８．０８％

，主要系本期医药产品生产和销售增长所致；

注

２

：营业成本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２０．４８％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引起的营业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注

３

：销售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１９．０９％

，主要系公司加大市场营销及产品推广力度、人工费用

增加所致；

注

４

：管理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２３．１５％

，主要系研发支出增加以及物价上涨导致的人工、日常

开支增加所致；

注

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

，

７５７．４８％

，主要系公司销售回款增加，同时公司

在对外结算时较好地运用银行承兑汇票减缓了现金流出所致；

注

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流出

１５．９９％

，主要系公司权益性投资支出减少所

致；

注

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２．１９％

，主要系公司本期偿还

８

亿元的短期融资

券所致；

注

８

：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７９％

，主要系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相关固定资产及研究开发费

用增加所致。

２

、其它

（

１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公司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

２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①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授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

董事会依据《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７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股限制性股票。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该激励计划已实施完毕，报告期内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关于“公司股权激励情况及其影响”的说明。

②

经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授权，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接受公司中期

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１２

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

２

年，公司可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９

日公司成功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

１２

人福

ＭＴＮ１

，代码：

１２８２４６２

），发行总额为

６

亿元，期限

３

年，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计息方式为附息式固定利率，收益率为

５．５４％

，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兑

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１３

日公司成功发行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

１４

人福

ＭＴＮ００１

，代码：

１０１４５９０２３

），发行总额

为

６

亿元，期限

２

年，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计息方式为附息式固定利率，收益率为

５．９５％

，起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上述中期票据尚在存续期内。

③

经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授权，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接受公司短期

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８

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

２

年，公司可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公司成功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人福

ＣＰ００１

，代码

０４１３５５０２３

），发行总额为

８

亿元，期

限

３６５

天，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利率为

５．４％

，起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

息，联席主承销商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完成该短

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

④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向

４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５

，

３３３

，

５８６

股，募集资金

１０．２５

亿元用于实施“收购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项目”和“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异地搬迁

ＧＭＰ

改造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各项目实施进

度详见本节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⑤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审议并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向包括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

５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１３

，

６３６

，

３６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５．５

亿元。 有关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

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正在审核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

３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新版

ＧＭＰ／ＧＳＰ

认证、营销队伍建设、商业布局、新药研发、产品培育、人才储备、国际化

业务拓展、并购调研、内控建设等各项工作均按计划实施。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医药

３

，

２６４

，

４０６

，

５１６．４０ １

，

９０５

，

２６５

，

２１８．８３ ４１．６４ １８．６４ ２１．３９

减少

１．３２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药品

２

，

８１６

，

７０１

，

６９７．８１ １

，

６３０

，

８６２

，

５８９．９９ ４２．１０ １８．４８ ２２．３３

减少

１．８２

个

百分点

医疗器械

４４７

，

７０４

，

８１８．５９ ２７４

，

４０２

，

６２８．８４ ３８．７１ １９．６７ １６．１１

增加

１．８８

个

百分点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东北

３４

，

７６６

，

２７５．２６ ３０．３９

华北

１

，

０２１

，

７９１

，

０５７．６３ ８．３７

华中

１

，

５４２

，

２６７

，

５８０．０９ ３３．５４

华东

２１２

，

３４０

，

５８８．７０ ３０．２６

西北

１２１

，

０３７

，

５１８．４８ ３．５４

西南

１５３

，

６７３

，

９６８．３７ ２７．３９

华南

１０５

，

１７６

，

６１１．３５ －２５．０３

出口

９２

，

６５２

，

５４１．３２ －２１．６３

境外

３０

，

７９７

，

０９５．９３ ３０．６６

合 计

３

，

３１４

，

５０３

，

２３７．１３ １８．０８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以医药为核心的产业基础，在麻醉镇痛药、生育调节药、维吾尔民

族药等细分领域占据了领导或领先地位，生物制品、基因工程药等领域也取得快速发展。 同时，公司以优势

制造业为基础，积极进行外延式扩张，布局医药上下游产业链，加大研发投入，充实销售队伍，拓展国际业

务，积极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四）投资状况分析

１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报告期内投资额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上年同期投资额 投资额增减幅度（

％

）

２６

，

７６５．０４ －２

，

３１９．４１ ２９

，

０８４．４５ －７．９７

报告期内，新增股权投资情况：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占被投资

公司的权

益比例（

％

）

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 药品销售

５５．００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销售

３０．００

人福大成（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对项目的投资；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

２０．００

武汉人福康诚医药有限公司 西药、中药批发

０．２５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融资融券

同比例增

资

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药品销售

１．５０

Ｈｕｍａｎｗｅｌｌ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Ｓ．

Ａ

药品及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１００．００

武汉中泰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租赁业务、租赁交易咨询

１５．００

（

１

）证券投资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证券投资情况。

（

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３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

持股

比例

（

％

）

期末

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

份

来

源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４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

投资

购

买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

投资

购

买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８

，

１０９

，

６４９．３６ １６．５２ １６．５２ ４７２

，

１８５

，

５２３．４９ １１

，

６８６

，

２９２．４１ １

，

０５７

，

７０７．８４

长期股权

投资

购

买

武汉江夏民生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

投资

出

资

湖北竹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

投资

出

资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

投资

出

资

合计

６１３

，

７５９

，

６４９．３６ ／ ／ ６５７

，

８３５

，

５２３．４９ １２

，

８８６

，

２９２．４１ １

，

０５７

，

７０７．８４ ／ ／

注：

１

、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等；

２

、报告期损益指：该项投资对公司本报告期合并净利润的影响。

２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２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

３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已在《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

披露，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公告。

４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

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医药 麻醉药、原料药及制剂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２９

，

３５２．７０ ２０２

，

８２８．３５ ９９

，

８６８．９６ ２５

，

３９０．２４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医药

计划生育用药及甾体类原料药与制剂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

１２

，

８２５．５０ ５６

，

１４１．１３ ２０

，

８２７．７４ ６２９．７２

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

医药 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２５

，

５１７．２７ ５６

，

７２２．２２ ３３

，

６９２．５８ ２

，

２２３．９６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医药 维吾尔药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１５５．５９ １０

，

７７３．７６ １

，

３９８．０７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医药

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混悬液等的生

产与销售

１３

，

０５９．００ ２７

，

３９４．２４ １７

，

３６２．５０ １

，

０８８．０６

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医药

体外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

械的租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２５８．２４ ５３

，

４１５．１３ ８

，

９２３．３１

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

６７％

股权）是国家麻醉药品定点研发生产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

生产经营

２００

多个品种品规的制剂及原料药，包括枸橼酸芬太尼原料及制剂、国家二类新药盐酸瑞芬太尼

原料及制剂、国家三类新药枸橼酸舒芬太尼原料及制剂、国家三类新药盐酸氢吗啡酮原料及制剂和二类精

神药品咪达唑仑原料及制剂。除麻醉类药品外，该公司还生产瑞丁、瑞尼、福必安、泰瑞特、普复舒、倍泰等名

牌产品，在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信誉。

葛店人福（公司持有其

８１．０７％

股权）是专业从事生育调节药物和甾体激素类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其复方米非司酮片产业化项目已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示范工程。该公司主要产品为米非司酮片（胶囊）、复方米非司酮片、米索前列醇片、左炔诺孕酮胶囊、非那

雄胺、醋酸环丙孕酮、布地奈德等产品。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该公司已建立了现代制药企业标准化的生产管

理系统和质量保证体系，部分原料药已取得

ＣＥＰ

（欧洲药典适应性证书）证书。

中原瑞德（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是专业从事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拥有

３

家浆站，主要产品为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ｐＨ４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破伤

风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等

６

个品种、

１２

个规格的产品。

新疆维药（公司持有其

５５％

股权）致力于维吾尔药的现代化和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是国家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

２０

个国药准字号产品文号，其中有

１２

个全国独家品种，

４

个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

７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１４

个品种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医保目录。新疆维药主要产品有

祖卡木颗粒、寒喘祖帕颗粒、复方木尼孜其颗粒、通滞苏润江胶囊、养心达瓦依米西克蜜膏、炎肖迪娜儿糖浆

等。

人福药业（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是湖北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完成搬迁改造

工作并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目前拥有生产批件

６２

个，

２１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列入甲类医保目

录的有

７

个。 其主要产品有奥卡西平片、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布洛芬混悬液、注射用多索茶碱等。

北京医疗（公司持有其

８０％

股权）是全球诊断行业领导企业罗氏集团全资子公司罗氏诊断产品（上海）

有限公司在中国市场最大的产品经销商，该公司致力于北京医疗市场的商业布局，现已与北京地区

４８

家三

级甲等及以上的重点医院建立合作，经销的主要产品有罗氏的生化免疫诊断产品、分子诊断产品、应用科学

系列产品和组织病理系列产品。

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不适用。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

１

）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系子公司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新设成立的子公司，故新增合并

其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辅料”）吸收新的投资者增资

后，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持股比例由

８５％

下降为

４０％

，股东喻华耀将其

持有的人福辅料

１４％

的股权除分红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葛店人福行使， 公司对人福辅

料仍拥有实际控制权，故仍将人福辅料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王学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 � � �编号:临 2014-058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三）。 会议应到

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会议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预）案：

一、公司二

○

一四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二

○

一四年半年度报告》及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登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二

○

一四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二

○

一四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４－０６０

号《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设立人福钟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

见》（国卫体改发［

２０１３

］

５４

号）等文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的精神，公司计划未来

３－５

年与

２０

家左右的公立医院合作，逐步进行医疗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 现董事会同意出资人民币

２

亿元注册设立人

福钟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其为平台，为钟祥市人民医院提供管理服务，并投资建设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

区。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４－０６１

号《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预案

公司现行章程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

订）》制订，最近一次修改是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最新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作相应修订，相关修订条款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后生效（修改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４－０６２

号《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

订）》及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需要，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本次《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１

全文中原“湖北监管局”

全部调整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

简称“湖北证监局”）”或“湖北证监局”

２

������第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聘请律师

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本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

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

效；

（四）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

意见。

������第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聘请律师对以下问

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本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情况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及本议事规则；

（五）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

３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 《章

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 公司可以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或其他

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

决权。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

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

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

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４

第二十八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应

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做出报告。

第二十八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

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做出报告，每名独立董事也应

作出述职报告。

５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

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

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

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６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

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

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

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

时，每一普通股（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份拥有与应选

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

集中使用。

７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

负责，会议记录应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

称；

（二）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

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

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

他内容。

出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

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并保证会

议记录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

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网络

及其它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 保存

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

议记录应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

事会秘书、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情况；

（七）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八）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出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

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并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

实、准确和完整。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

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及其它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

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８

������第四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

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

６０

日

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四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

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

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９

������新增加“第五章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共计

４

条内容，

具体内容如下：

第四十六条 中小投资者的范围

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持

股在公司股本总数

１％

以下的投资者为中小投资者， 但以

下投资者应排除在中小投资者范围之外：一是现在或者过

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

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

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第四十七条 单独计票的适用事项

公司股东大会拟审议的事项涉及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

发展，且中小投资者根据自身的知识、学历、经验能够做出

的事项可列入单独计票的范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是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包括利润分配、弥补亏

损， 修改公司章程中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条款等事项；二

是涉及上市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包括股份发行、并购重

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等事项；三是涉及大股东利益的事

项，主要为关联交易；四是中小投资者关注的其他项目，包

括股权激励、重大对外投资、担保、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等。

第四十八条 单独计票的实施程序

股东登记时，公司需将参加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情况

（姓名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单独登记；

会议召开时，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时，应将中小股

东的出席情况单列宣布；

计票和监票时，中小股东代表与律师、监事代表和其他

股东代表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宣布表决结果时，应将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予以特别

提示。

第四十九条 单独计票的披露要求

公司在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时，需在通知中充分、

明确的披露哪些议案需要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应当列明中小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的情况，包括出席的中小股东和代理人的人

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总数

的比例；中小股东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包括审

议和表决的方式，对相关议案的同意数、反对数和弃权数，

其中同意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公司披露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中应包含律师对中小

股东单独计票发表意见的情况。

１０

������新增加“第六章 监管措施”共计

３

节的内容，具体内容

如下：

第五十条 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 公司无正当理由不

召开股东大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有权对公司挂牌交易的

股票及衍生品种予以停牌， 并要求董事会作出解释并公

告。

第五十一条 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相关信息披露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中国证

监会及湖北证监局有权责令公司或相关责任人限期改正，

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公开谴责。

第五十二条 董事、监事或董事会秘书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本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切实履行职责的，中国

证监会及湖北证监局有权责令其改正，并由上海证券交易

所予以公开谴责；对于情节严重或不予改正的，中国证监

会可对相关人员实施证券市场禁入。

１１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则所称 “以上”、“内”， 含本

数；“过”、“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四十七条 本规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

释。

第四十八条 本规则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施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规则所称“以上”、“内”，含本数；“过”、

“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五十四条 本规则所称公告或通知， 是指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 公告或通知篇幅

较长的，公司可以选择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对有关内

容作摘要性披露，但全文应当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

站上公布。

本规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

的同一指定报刊上公告。

第五十五条 本规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规则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施行，原《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自本规则生效之日起废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的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

行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本次《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文为 现修改为

１

������第十七条 会议表决

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 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

董事对提案逐一分别进行表决。

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以计名和书面方式进行。

董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 与会董事

应当从上述意向中选择其一， 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

两个以上意向的， 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有关董事重新

选择，拒不选择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回而未

做选择的，视为弃权。

������第十七条 会议表决

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 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

董事对提案逐一分别进行表决。

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会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

票或举手表决。

董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 与会董事

应当从上述意向中选择其一， 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

两个以上意向的， 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有关董事重新

选择，拒不选择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回而未

做选择的，视为弃权。

２

������第十八条 表决结果的统计

与会董事表决完成后， 证券事务代表和董事会秘

书处有关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收集董事的表决票， 交董

事会秘书在一名独立董事或者其他董事的监督下进行

统计。

现场召开会议的， 会议主持人应当当场宣布统计

结果；其他情况下，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董事会秘书在

规定的表决时限结束后下一工作日之前， 通知董事表

决结果。

董事在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或者规定的表

决时限结束后进行表决的，其表决情况不予统计。

������第十八条 表决结果的统计

现场召开会议的， 会议主持人应当当场宣布统计

结果；其他情况下，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董事会秘书在

规定的表决时限结束后下一工作日之前， 通知董事表

决结果。

董事在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或者规定的表

决时限结束后进行表决的，其表决情况不予统计。

３

������第二十一条 不得越权

董事会应当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本公司《章程》的

授权行事，不得越权形成决议。

������第二十一条 不得越权

董事会应当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本公司《章程》的

授权行事，不得越权形成决议。

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授权原则和授权内容应

清晰，授权不能影响和削弱董事会权利的行使。 董事会

不得全权授予下属专业委员会行使其法定职权

４

������第二十二条 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特别规定

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事项做出决议， 注册会计师尚未出具正式审计

报告的， 会议可以根据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草

案做出决议， 如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审计报告与审计

报告草案无法保持一致， 则应在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

审计报告后就相关事项再一次做出决议。

������第二十二条 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特别规定

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事宜作出决议的， 可以先将拟提交董事会审议

的分配预案通知注册会计师， 并要求其据此出具审计

报告草案 （除涉及分配之外的其他财务数据均已确

定）。 董事会作出分配的决议后，应当要求注册会计师

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再根据注册会计师出具

的正式审计报告对定期报告的其他相关事项作出决

议。

５

������第三十一条 附则

在本规则中，“以上”包括本数。

本规则由董事会制订报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修

改时亦同。

本规则由董事会解释。

������第三十一条 附则

在本规则中，“以上”包括本数。

本规则作为《公司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制订报

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本议事规则与《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

其他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不一致时，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本规则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原《董事会议

事规则》自本规则生效之日起废止。

本规则由董事会解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对《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

现行的《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并更名为《总裁工作细则》，原《总经理工作细则》即日起作废。

本次《总经理工作细则》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文为 现修改为

１

将原文中“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全部修改为“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

２

第三条 本公司设置总经理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工

作，组织实施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对董事会负责。

�������第三条 本公司设总裁

１

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 总裁主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工

作，组织实施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对董事会负责。

本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财务总监

１

名，协助总裁

工作，分工负责，各司其职。

３

第六条 《公司法》第

５７

条、第

５８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

第六条 《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相关人员，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总

裁、副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４

第七条 本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技术总监、助理总

经理由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

第七条 本公司副总裁及财务总监、由总裁提名，公司董

事会聘任。

５

第八条 本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技术总监、助理总

经理的解聘，由总经理提出理由，董事会决定解聘。

第八条 本公司副总裁及财务总监的解聘， 由总裁提出

理由，董事会决定解聘。

６

第十条 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 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

生产经营与管理等工作，拟订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重

大投资项目及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第十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

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

总监；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总裁运用公司资产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资产

处置、银行贷款、进口开立信用证等权限为人民币叁仟

万元（含人民币叁仟万元）或美元肆佰万元（含美元肆

佰万元） 以内且不属于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

事项范围，并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超过限额

的， 由董事会按照章程规定权限决定是否批准或报股

东大会批准；同时应报监事会备案；

（九）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７

������删除原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内容为：

第十一条 总经理运用公司资产所做出的投资决

策、资产处置、银行贷款、进口开立信用证等权限为人

民币叁仟万元 （含人民币叁仟万元） 或美元肆佰万元

（含美元肆佰万元）以内且不属于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的事项范围，并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超过限额的， 由董事会按照章程规定权限决定是否批

准或报股东大会批准；同时应报监事会备案。

第十二条 组织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的具体规章。

第十三条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同时报监事会备案。

第十四条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

聘以外的管理人员；同时报董事会、监事会备案。

８

第十五条 根据董事会或监事会的要求， 向董事会或者

监事会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

情况和盈亏情况。 报告必须真实、完整、及时。

第十一条 总裁应根据董事会或监事会的要求， 向董事

会或者监事会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

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 报告必须真实、完整、及时。

９

������删掉原第十六条，内容为：

第十六条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１０

第十七条 副总经理向总经理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某些

方面也向董事会负责。

������第十二条 副总裁主要职权

（一）副总裁作为总裁的助手，协助总裁工作，对总

裁负责并在职责范围内签发有关的业务文件；

（二）总裁临时不能履行职责时，由总裁指定的副

总裁代行职权。

１１

������删除原文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内容为：

第十八条 副总经理在总经理、 董事会授权的范围

内分管公司一部或几部工作。

第十九条 有权抵制总经理超过副总经理直接指挥

其分管的工作。

１２

对原文“第二十条”起的章节序号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章节序号至“第十三条”起顺次调整

１３

第二十一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参加的人员为总经理、副

总经理以及根据会议要求的其他相关人员。

第十四条 总裁办公会议参加的人员为总裁、 副总裁等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根据会议要求的其他相关人员。

１４

第二十四条 如有本章第十六条（二）、（三）、（四）、（五）、

（六）、（七）项规定的情形，总经理不能履行职责时，应

当指定一名副总经理代其召集总经理办公会议； 总经

理无故不履行职责， 并未指定具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

的， 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共同推举一名

副总经理负责召集会议。

第十七条 如有前款 （二）、（三）、（四）、（五）、（六）、（七）

项规定的情形，总裁不能履行职责时，应当指定一名副

总裁代其召集总裁办公会议；总裁无故不履行职责，并

未指定具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的， 可由二分之一以上

的高级管理人员共同推举一名副总裁负责召集会议。

１５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原《总经

理工作细则》（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修订）同时废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成立医疗事业部的议案

因发展需要，公司决定成立医疗事业部，主要负责实施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与管理工作，以更好实现公

司的战略布局。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 � � �编号:临 2014-059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三）。 会议应到

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杜越新先生主持，会议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预）案：

一、公司二

○

一四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二

〇一四年半年度报告》及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登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二〇一四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二

○

一四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４－０６０

号《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预案

公司现行章程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

订）》制订，最近一次修改是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最新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作相应修订，相关修订条款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后生效（修改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详细内容见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临

２０１４－０６２

号《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的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

行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本次《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１

������第二条 监事会办公室

监事会设监事会办公室，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监事长兼任监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保管监事会印

章。 监事长可以指定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或者其他人员

协助其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第二条 监事会办公室

监事会可以设监事会办公室， 处理监事会日常事

务。

监事长可以指定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或者其他人员

协助其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２

������第五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 应当通过监事

会办公室或者直接向监事长提交经提议监事签字的书

面提议。 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监事的姓名；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监事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在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监事长收到监事的书面提议

后三日内， 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发出召开监事会临时会

议的通知。

������第五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监事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监事

会办公室或者直接向监事长提交经提议监事签字的书

面提议。 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监事的姓名；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监事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在监事会办公室或者监事长收到监事的书面提议

后三日内， 监事会办公室应当发出召开监事会临时会

议的通知。

监事会办公室或监事长怠于发出会议通知的，提

议监事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３

������第十四条 监事会决议

监事会会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以记名和书面

方式进行。

监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与会监事

应当从上述意向中选择其一， 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

两个以上意向的， 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该监事重新选

择，拒不选择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回而未做

选择的，视为弃权。

监事会形成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过半数同

意。

������第十四条 监事会决议

监事会会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决议方式为记

名投票或举手表决。

监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与会监事

应当从上述意向中选择其一， 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

两个以上意向的， 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该监事重新选

择，拒不选择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回而未做

选择的，视为弃权。

监事会形成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过半数同

意。

４

������第十五条 会议记录

监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当对现场会议做好记

录。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二）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会议出席情况；

（五）关于会议程序和召开情况的说明；

（六）会议审议的提案、每位监事对有关事项的发

言要点和主要意见、对提案的表决意向；

（七）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说明具体

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八）与会监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对于通讯方式召开的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办公室

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整理会议记录。

������第十五条 会议记录

监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当对现场会议做好记

录。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二）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会议出席情况；

（五）关于会议程序和召开情况的说明；

（六）会议审议的提案、每位监事对有关事项的发

言要点和主要意见、对提案的表决意向；

（七）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说明具体

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八）与会监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５

������第二十条 附则

本规则未尽事宜，参照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有关规定执行。

在本规则中，“以上”包括本数。

本规则由监事会制订报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修

改时亦同。

本规则由监事会解释。

������第二十条 附则

本规则作为《公司章程》的附件，由监事会制订报

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本议事规则与《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

其他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不一致时，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本规则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原《监事会议

事规则》自本规则生效之日起废止。

本规则由监事会解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三项、第四项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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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拟设立公司名称暂定为“人福钟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２

亿元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政

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根据《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

见》（国卫体改发［

２０１３

］

５４

号）等文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的精神，公司计划未来

３－５

年与

２０

家左右的公立医院合作，逐步进行医疗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 现董事会决定出资人民币

２

亿元注册设立人

福钟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其为平台，为钟祥市人民医院提供管理服务，并投资建设钟祥市人民医院新院

区。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设立人福钟祥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３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人福医药拟出资人民币

２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该全资子公司设立情况暂定如下：

（下转 B5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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